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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保额 

本合同所称的基本保额是指保险单上所载的寿险主合同的金额。若该金额按本合同其它条款的约定而发生变更，则以

变更后的金额为基本保额。 

二、 保险金额 

在被保险人六十一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之前，本合同各保单年度的保险金额与基本保额相同。自被保险人六十一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保险金额每年按照百分之五单利递增。 

三、 保险责任 

生存金给付 

生存关爱保险金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被保险人年满六十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若被保险人在每个保单年度周年日 24 时仍生

存，则我们每年将按保险金额的百分之二十给付生存关爱保险金。 

持续缴费奖金  

若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缴费期满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的当日 24 时仍生存，我们将一次性按当时保险金额给付持续缴费

奖金。 

祝寿金  

若被保险人于六十周岁后首个保单周年日的当日 24 时仍生存，我们将一次性按当时保险金额给付祝寿金。 

养老年金  

首期养老年金领取日为被保险人满六十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 

若被保险人生存至首期养老年金领取日，则从首期养老年金领取日开始我们给付养老年金。被保险人按月领取养老年

金，每月领取金额为当时保险金额的百分之十，直至被保险人生存至年满八十八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当日 24 时，

本合同效力终止。 

投保人在投保时可选择下列任何一种生存保险金领取方式： 

1. 直接领取。 

2. 累积生息：生存保险金存放于本公司，按我们每年公布的生存金累积利率以年复利方式累积生息。在符合本公司

要求的情况下可随时申请领取全部或部分生存保险金，剩余部分继续存放于本公司以年复利方式累积生息。本合同效

力终止时，存放于本公司的剩余生存保险金本息一次付清。若投保人投保时未选择生存保险金领取方式，则以累积生

息方式办理。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投保人若需变更生存金的领取方式，则需填写变更申请书，生存保险金领取方式的

变更不影响按原领取方式已给付的生存保险金。 

身故、全残给付 

若被保险人在六十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的当日 24 时前身故或全残，自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之日起，本合同效力

终止，我们将按下面两项中的数额较高者一次性给付身故，全残保险金： 

（1）100%的已缴保险费； 

（2）本合同终止当日的现金价值。 

若被保险人同时发生一项以上全残时，该给付以一项为限。 

若被保险人在六十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的当日 24 时后身故或全残，自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之日起，本合同效力

终止，我们将按下面三项中的数额较高者一次性给付身故，全残保险金： 

（1）100%的已缴保险费减去首期养老年金领取日至身故或全残日应领取的养老年金； 

（2）基本保额的 35.4 倍（即相当于 20 年的养老年金）减去首期养老年金领取日至身故或全残日应领取的养老年金； 

（3）本合同终止当日的现金价值。 

四、 责任免除 

若被保险人的身故、全残由下列原因之一所致，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 

2、被保险人故意自致的伤害、参与殴斗、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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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服用、注射毒品； 

4、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或复效）之日起两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战争、军事行为、暴乱、武装叛乱或恐怖活动； 

7、核爆炸、核辐射、核污染、原子或生化武器。 

本合同因上述第１项情形而终止，投保人已交足 2 年以上保险费的，本公司按合同约定向其他权利人退还本合同当时

的现金价值。 

本合同因上述其他情形而终止，本公司向投保人退还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 

五、 保单红利 

本合同为分红保险合同，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投保人有权参与本公司分红保险业务的盈利分配。红利分配政策遵从公

平性、一贯性和稳定性原则，在合同有效期内，按照保险监管机关的有关规定，每年根据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

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保证分配比例不低于当年红利分配额度的 70%。 

产品的红利来源是死差、费差、利差、其他来源中的一项或多项，即来自保险公司实际经营成果优于死亡率、费用率、

投资收益等定价假设中的一项或多项的盈余或部分保单利润释放。分红保险投资组合由现金、存款、国债、金融债券、

企业债券、可转企业债、证券投资基金、央行票据、以及其它允许保险资金投资的投资工具组成。 

投保人在投保单上可选择下列任何一种方式领取红利： 

1、现金； 

2、累积生息：红利保留在本公司,按本公司每年确定的红利累积利率以年复利方式累积生息，投保人可以随时申请领

取。本合同终止效力时，保留在本公司的红利一次付清； 

3、购买缴清增额保险：根据被保险人当时的年龄，以红利作为一次缴清 

保险费，购买增额保险，增加的基本保额部分不参加分红。最后一期红利现金领取。 

若投保人没有选定红利领取方式，我们将按累积生息方式办理。同时投保人可按本条款的规定变更红利领取方式。 

本合同效力中止期间，投保人不享有红利的分配。 

六、 犹豫期及退保 

1、犹豫期 

投保人自收到本合同之日起有十日的犹豫期，以便阅读本合同。 

投保人在犹豫期内可向我们书面提出撤销合同的申请，并亲自或挂号邮寄将本合同退还。 

投保人依前项规定行使合同撤销权时，撤销的效力自我们收到书面申请及合同（若为邮寄，则以寄出邮戳为准）的当

日 24 时起生效，本合同自始无效，我们将向投保人退还所有已缴的保险费。 

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在犹豫期内向我们提出理赔申请或本合同是由其它险种变更而来的，则不得再行使本条

款规定的合同撤销权。 

投保人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承担一定的损失。 

2、解约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投保人可书面通知我们要求解除本合同（简称退保）。申请退保时，投保人应提供下列证明文件

和资料： 

1）解除合同申请书； 

2）保险合同； 

3）投保人户籍证明或身份证明。 

自我们收到退保申请（若为邮寄，则以寄出邮戳为准）的当日 24 时起，本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将于收到上述证明文

件和资料后三十日内退还本合同效力终止日的现金价值。  

七、 投保实例 

王先生 35 周岁，通过购买此产品来规划自己的养老金，保险金额 1 万元，缴费期为 15 年，年缴保费 23,545 元，则

其保障与利益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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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 
年度 

年末 
年龄 当年保费 累计保费 身故或全残

保险金 
生存金/持续缴

费奖金/祝寿金

养老年金

(当年) 
养老年金 

(累计) 
生存金累积生息

(若不领取) 
1 36 23,545  23,545  23,545 2,000 0 0  2,000 

2 37 23,545  47,090  47,090 2,000 0 0  4,060 

3 38 23,545  70,635  70,635 2,000 0 0  6,182 

4 39 23,545  94,180  94,180 2,000 0 0  8,367 

5 40 23,545  117,725  117,725 2,000 0 0  10,618 

6 41 23,545  141,270  141,270 2,000 0 0  12,937 

7 42 23,545  164,815  164,815 2,000 0 0  15,325 

8 43 23,545  188,360  188,360 2,000 0 0  17,785 

9 44 23,545  211,905  211,905 2,000 0 0  20,318 

10 45 23,545  235,450  235,450 2,000 0 0  22,928 

15 50 23,545  353,175  353,175 12,000 0 0  47,198 

20 55 0  353,175  353,175 2,000 0 0  65,333 

25 60 0  353,175  353,175 12,000 0 0  96,358 

26 61 0  353,175  342,000 0 12,000 12,000  111,248 

30 65 0  353,175  288,000 0 14,400 66,000  181,597 

35 70 0  353,175  263,251 0 17,400 147,000  296,341 

40 75 0  353,175  223,831 0 20,400 243,000  445,287 

45 80 0  353,175  160,336 0 23,400 354,000  633,885 

50 85 0  353,175  69,135 0 26,400 480,000  868,448 

53 88 0  353,175  0 0 28,200 562,800  1,034,249 

分红演示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年度 年末年龄 现金价值 
低档红利演示 中档红利演示 高档红利演示 

当年红利 累计红利 当年红利 累计红利 当年红利 累计红利

1 36 5,939  96 96 384 384  673  673 

2 37 15,065  186 285 746 1,141  1,305  1,998 

3 38 24,722  279 573 1,116 2,291  1,952  4,010 

4 39 36,377  374 964 1,495 3,854  2,616  6,745 

5 40 48,701  471 1,464 1,883 5,853  3,295  10,243 

6 41 61,727  570 2,078 2,281 8,310  3,992  14,543 

7 42 75,487  672 2,812 2,689 11,248  4,706  19,685 

8 43 90,018  777 3,673 3,107 14,693  5,437  25,712 

9 44 105,356  884 4,667 3,535 18,669  6,187  32,670 

10 45 121,542  994 5,801 3,974 23,203  6,955  40,605 

15 50 209,646  1,584 13,813 6,337 55,250  11,089  96,688 

20 55 248,187  1,681 24,609 6,723 98,434  11,765  172,259 

25 60 286,222  1,849 37,965 7,394 151,858  12,939  265,751 

26 61 286,542  1,835 40,938 7,338 163,752  12,842  286,566 

30 65 282,413  1,758 53,571 7,033 214,283  12,308  374,994 

35 70 263,251  1,592 70,957 6,369 283,830  11,146  496,702 

40 75 223,831  1,331 89,941 5,326 359,766  9,320  629,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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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80 160,336  964 110,237 3,857 440,950  6,750  771,661 

50 85 69,135  481 131,456 1,924 525,827  3,366  920,197 

53 88 0  134 144,435 537 577,740  940  1,011,044 

温馨提示：该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红利分

配是不确定的。 

 

 

 

投保人声明： 
本人已经认真阅读并理解本产品说明书和以上示例，知悉以上分红演示仅供理解保单利益之用。 

 

 

投保人签名确认：                                            日期：                        
 
 
 
 


